
志愿者管理办法 

为引导、鼓励公众参与公益事业，规范志愿者管理，特制定《小赢公益基金

会志愿者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志愿者（也称志愿人员、义工、志工）是指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

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从事文化公益事业的志愿人士。 

第二条 志愿者需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在本会注册登记，并参与相应服务

活动。 

 

第二章 注册登记 

第三条 基本条件 

一、热心公益的海内外人士，不限年龄、职业、国籍。 

二、具备参加志愿服务相应的基本能力和身体素质。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注册机构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注册程序 

一、申请人直接到本会提出申请或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提出申请，填写

《志愿者登记表》。 

二、由本会对申请人进行审核后，在网上发布。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接受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 

三、要求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四、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七、获得志愿者证书或相应证明参与志愿活动的文字材料。 

八、申请取消注册志愿者身份。 

第六条 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本会志愿者组织的相关规定。 

二、志愿者每年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不少于 20 小时。 

三、履行志愿服务承诺，传播志愿服务理念，自觉维护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和

志愿者的形象。 

四、对所服务的对象恪守志愿者承诺，自觉维护被服务者的合法权益。 

五、绝不以志愿者身份从事赢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行为）。 

六、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及小赢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组织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七条 志愿服务 

一、志愿服务范围主要包括： 

资助自然灾害公益援助活动，向重大灾害受困人群提供帮助资助高危疾病的防

治研究、学术交流合作、文献出版、知识科普及传播等项目。 

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应以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书等形式，明确服务

内容、时间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未满十八周岁的注册志愿者可参加与其年龄、智

力相适应的志愿服务。 



 

第五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八条 组织机构 

一、本会志愿者部负责志愿者的管理，并协调、指导各专项基金或所属部门的

志愿者工作。 

二、各专项基金或部门负责志愿者的登记、培训、考核评价、激励表彰等。 

三、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后，由服务对象或组织者提供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服

务内容等证明，宣传教育部予以认定。服务时间为实际服务时间（不含往返时间），

以小时为单位计量。 

四、志愿者誓词：我愿意成为一名小赢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我承诺：尽己所能，

不计报酬，践行志愿精神，为关爱儿童青少年成长，倡导企业公民责任，促进人与社会、自

然的可持续发展奉献力量。 
五、本会应向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基本理念培训，提供服务相关技能等方面的

培训，提高志愿者的服务能力和综合素质。 

六、维护本会志愿者的权益，建立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使志愿者在本人

需要帮助时，优先得到基金会的服务。 

七、对不履行义务的，本会可取消其注册志愿者资格。 

第九条 本会按照志愿者的服务业绩，参考服务时间，定期组织开展评选表彰活

动，授予志愿者荣誉称号。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小赢公益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18 年 6 月 27 日第一届理事会第 1 次会议讨论通过，

即日起执行。 

 


